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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第 2 部分：平台规范》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公交是关系民生、服务百姓的重要营运方式，公交智能化对缓减日益严重的交

通拥堵问题有着重大意义，公交智能调度系统能根据实时的交通数据，为出行者提

供动态信息服务，实现公交车辆智能化调度，提高公交服务水平。为促进深圳市公

交智能调度系统建设，规范我市公交车载调度终端配置，保障智能交通调度系统平

台及车载调度终端的正常运行，2010 年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组织编制并发布

了 SZDB/Z 30—2010《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车载调度终端》、SZDB/Z 35—2011《公

交智能调度系统 平台规范》和 SZDB/Z 36—2011《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通信协

议》。

其中，SZDB/Z 35—2011《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平台规范》是为促进深圳市公

交智能调度系统的建设，规范我市公交智能调度平台基本功能要求，保障智能交通

调度系统与车载调度终端的信息对接及正常运行而编制。SZDB/Z 35—2011《公交

智能调度系统 平台规范》距今发布已有 12 年，随着社会和行业的高速发展，公

交智能调度系统早已更新换代，目前已无法满足公交行业发展的需求，实现公交人

力、物力在更大范围内动态优化配置，提高公交运营竞争力、时效性和服务能力。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批准修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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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编号 55，本文件为《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第 1-3 部分》该系列标准的第 2 部

分。

（二）主要工作过程

1. 项目启动

2021 年 1 月，成立标准编制组，建立工作联络机制，开展筹划立项。

2. 标准立项

2021 年 3 月，标准编制组填写了《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建议书》，

提交至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并于 2021 年 4 月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下达 2021 年第一批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中正式立项。

3. 开展调研

2022 年 1 月至 10 月，标准编制组广泛收集梳理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和技术法规，了解目前国内外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平台的技术发展。针对平台

性能、功能、行业需求等，以研讨会、实地调研的方式，开展另外多轮现状调研。

4. 草案编制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4 月，标准编制组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专家研讨会的形式，探讨本文件编制的目的和方向。同时，标准编制组多次召

开内部讨论会，就标准的基本框架，关键指标和技术要求等标准内容进行了论证，

形成标准草案。

5. 征求意见稿编制

2023 年 5 月，在草案基础上，编制组多次通过邮件和会议等形式，与行业內

各企事业单位代表及专家进行交流和研讨，就标准中涉及的重点内容、具体要求进

行全面深入的论证及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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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编制原则依据及对标情况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综合采用资料调研、实地调研、函件调研、会议调研等

多种调研方法，对深圳市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平台现状进行系统调研和分析，突出体

现深圳市地方标准《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第 2 部分：平台规范》的科学性、先进性、

合理性和实用性。

1.科学性原则

本文件通过深入研究国家、地方政策法规，结合了深圳实际，对标准的关键性

指标进行了科学设置和合理分析，确保了标准制定的科学性。

2.先进性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推动公交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备一定的“先进性”

和“前瞻性”。

3.合理性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充分考虑深圳市公交智能调度系统的平台发展现状和投放的现

实场景，结合行业需求，在内容上进行细化、协调和统一，以保障标准的合理性。

4.实用性原则

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认真调研了我市公交智能调度系统的平台实际情况和特

点，并进行了总结提炼，形成了结构清晰、逻辑顺畅、描述专业的标准条款，便于

后续执行。

（二）编制依据

1．编写规则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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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

2．主要技术内容的参考文件和编制依据如下：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DB4403/T 48—2020 智能公交系统数据管理规范

DB 44/T 770 重点监管车辆监控平台基本功能要求

DB4403/T XXX.1—2023 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第 1 部分：车载调度终端

（三）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

我国已将智能交通建设列入“十五”科技规划予以重点支持。许多城市都陆续

申请建立城市智能交通示范基地，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城市公

文管理，努力提高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效率和社会服务水平。智能公交调度系统作为

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动态地获取实时交通信息，实现对车辆的实时监控和调度。

它是公交车辆调度发展的新模式，是公共交通实现科学化、现代化、智能化管理的

重要标志。

目前，国内最新的公交智能调度平台相关标准包括：GB/T 31455.2—2015《快

速公交（BRT）智能系统 第 2 部分：调度中心系统技术要求》、JT/T 1136—2017

《城市公共汽电车调度系统技术要求》、DB 41/T 1073—2015《城市公交智能调度

系统 调度中心系统技术要求》等。由于每个城市的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发展情况和

建设情况不同，因此，亟需制定符合深圳市自身特点的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平台技术

规范。

（四）与原标准主要差异情况

本文件代替 SZDB/Z 35—2011《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平台规范》，与 SZDB/Z 35

—2011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5

a) 增加了“性能要求”的技术内容（见 5.2、5.6、5.8、5.9、5.10），删除了

“安全管理”（见 SZDB/Z 35—2011 的 6.11.5）；

b) 更改了“平台容量”的技术参数（见 5.1，SZDB/Z 35—2011 的 5.1）；

c) 更改了“基础信息管理”的表述形式（见 6.2，SZDB/Z 35—2011 的 6.2.1、

6.2.2），增加了相应的规定（见 6.2）；

d) 将“计划排班管理功能”“实时调度功能要求”“信息交互”“应急管理

功能”合并为“调度管理”，并将 SZDB/Z 35—2011 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

入（见 6.3，SZDB/Z 35—2011 的 6.3、6.4.2.1、6.4.2.2、6.4.2.3、6.4.2.4、

6.6）；

e) 将“调度信息展示方式”“营运监控”“轨迹回放”“运行监控管理功能”

合并为“运行监控”，并将 SZDB/Z 35—2011 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6.4.1、

6.4.2、6.4.3，SZDB/Z 35—2011 的 6.4.1.1、6.4.1.2、6.4.1.3、6.4.2.5、6.4.2.8、

6.5）；

f) 将“查询统计管理功能”更改为“统计报表”，新增了并将 SZDB/Z 35—

2011 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见 6.5，SZDB/Z 35—2011 的 6.7）；

g) 删除了“票务管理”（见 SZDB/Z 35—2011 的 6.8）；

h) 删除了“运营保障管理”（见 SZDB/Z 35—2011 的 6.10）；

i) 增加了“一般要求”的技术内容（见 6.6.1.1、6.6.1.3、6.6.1.4）；

j) 将“系统管理”更改为“平台管理”，增加了“移动应用服务”的技术内

容（见 6.8）。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第 2 部分：平台规范》由 6 个章节和 1 个附录构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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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

（一）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交智能调度系统的平台性能要求、功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全市范围内各公交营运企业规划建设的智能调度平台。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DB 44/T 770、DB4403/T XXX.1—202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四）缩略语

本章给出本文件中使用的缩略语的说明或定义，如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五）性能要求

本章节给出了智能调度平台的性能要求，包括平台容量、处理能力响应时间等，

主要参考 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JT/T

1136——2017《城市公共汽电车调度系统技术要求》，结合企业实际调研以及意见

反馈情况编制而成。

（六）功能要求

本章节给出了智能调度平台的功能要求，包括总体要求、基础信息管理、调度

管理、运行监控、统计报表、辅助决策管理、平台管理、移动应用服务的具体要求。

主要参考 GB/T 31455.2《快速公交（BRT）智能系统 第 2 部分：调度中心系统技

术要求》、JT/T 1136——2017《城市公共汽电车调度系统技术要求》、DB4403/T 48

—2020《智能公交系统数据管理规范》、DB 41/T 1073《城市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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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心系统技术要求》,结合企业实际调研以及意见反馈情况编制而成。

（七）附录 A（资料性）平台功能架构

本章节给出了智能调度平台的功能架构，主要参考 JT/T 1136——2017《城市公

共汽电车调度系统技术要求》、DB 44/T 770《重点监管车辆监控平台基本功能要

求》、DB4403/T 48—2020《智能公交系统数据管理规范》,结合企业实际调研以及

意见反馈情况编制而成。

五、标准中涉及到任何专利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的贯彻与实施意见与建议

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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